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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证券代码：000040        公告编号：2017-41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认购基金份额并远期受让优先级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信金东旭二期新能源投资基金劣后级（优先级基金投资

人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的优先劣后比为2:1）。 

2、投资金额：2.5亿元。 

3、私募基金投资目标和投资范围：向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4、融资金额及期限： 74950万元，三年 

5、承担远期受让义务：受让价款计算公式=优先级基金份额的初始出资额+

优先级基金份额的初始出资额*5.7%*优先级基金投资人投资实际天数/360-基金

于受让日（含）之前已分配给优先级基金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和本金。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的业务

发展，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公司拟以2.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信金东旭二期新能

源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劣后级，优先级基金投资人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5亿元。基金的优先劣后比为2:1。劣后级基金份额先于优先级基金份

额到位。基金成立时的初始基金资产净值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7.5亿元，

存续期为三年。 

（二）内部决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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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的基本情况： 

私募基金名称 信金东旭二期新能源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运作方式 封闭式 

私募基金计划募集规模 本基金的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整

（小写750,000,000.00元） 

私募基金投资目标和投资范围 向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私募基金存续期限 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3年 

私募基金初始募集面值 

 

基金成立时的初始基金资产净值不低于人民币伍亿元整（小

写500,000,000.00元）、不超过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整（小

写750,000,000.00元）。 

私募基金结构化安排 基金的优先劣后比为2:1。劣后级基金份额先于优先级基金份

额到位。优先级基金份额最迟应当于劣后级基金份额到位后1

个工作日内到位。 

私募基金托管事项 本基金由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托管费年费率为0.1%。 

当期托管费=实际存续的基金投资资金×基金年度托管费率

0.1%×当期基金资金实际存续天数÷360。 

 

三、合作方--基金管理人及优先级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信金资产管理（宁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伟军 

成立日期 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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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六号办公楼108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

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 春秋财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65%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20% 

北京冠世恒威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15%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31517）。 

2. 基金管理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基金管理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二）优先级份额持有人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一松 

成立日期 1988-03-01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

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

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债券的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

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

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80%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9%99%88%E4%B8%80%E6%9D%BE#index:4&
http://www.qichacha.com/firm_c838f43376ba7f0424ea155e5a3e467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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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20% 

2. 优先级份额持有人与公司关联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拟签署的《私募基金合同》其他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金资产管理（宁波）有

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本基金不收取认购费用。 

3、优先级业绩比较基准：优先级基金投资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的业绩比较

基准为5.7%/年。 

4、初始销售的提前终止：在本基金份额初始销售期间内，在基金投资人的

初始认购资产合计达到人民币7.5亿元，且投资者人数不少于1人且不超过200人

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协商决定提前终止基金份额的初始销售期间。 

5、金额要求：在基金开放期，新加入的基金投资人的申购最低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00万元，且以人民币10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如果基金投资人已经认购且

仍然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投资人可追加基金资金，追加基金资金的最低

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且以人民币10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6、收益分配日优先级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业绩比较基准收益为：实际存续的

优先级基金份额对应的基金资金×业绩比较基准5.7%/年×当期天数÷360；其中：

当期天数是指前一个收益分配基准日（含）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不含）的期

间天数，但首个当期天数为投资起始日（含）至该笔份额投资起始日下个收益分

配基准日（不含）的期间，最后一个当期天数自前一个收益分配基准日（含）至

投资退出日（不含）止；前述“当期天数”均算头不算尾。 

7、基金财产的分配顺序：在收益分配基准日及投资退出日，基金管理人按

照以下顺序以当日基金财产中货币形式财产为限向各方进行分配： 

支付本基金应承担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A、基金运作中应承担的各

项税费（如有）；B、支付本合同约定的由基金财产承担的各项费用；C、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每个收益分配基

http://www.qichacha.com/firm_355e70a1e877d8a061a2a386524a9bc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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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日时，在付清前款所列费用后，向优先级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直至

优先级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得的分配达到按对应业绩比较基准计算至对应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业绩比较基准收益（扣减存续期内已分配的金额）。投资退出日或基

金到期日时，基金管理人以货币形式向优先级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及投资本金。投资退出日或基金到期日时，基金管理人以货币形式向劣

后级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投资本金及剩余投资收益。每个收益分配基准日时，如

基金财产中货币形式财产不足以向优先级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时，则基金管理人应以届时基金财产为限，按照持有份额数量占优先级基金份

额总数的比例分配基金财产，货币形式的业绩比较基准收益不足部分将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采取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手段将基金财产中非货币形式财产变现后再

向优先级基金投资人分配，直至所有基金财产全部变现为止。 

8、基金到期时，在付清约定应由本基金承担的各项费用、税及清算费后，

首先向优先级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业绩比较基准收益及本金；若该等分配后

仍有剩余可分配金额的，则作为劣后级基金投资人的基金收益。在付清约定应由

本基金承担的各项费用、税及清算费后，不足以支付全体优先级基金投资人的投

资本金及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的，则按照各优先级基金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数量占

优先级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分配基金财产，若存在非货币形式的基金财产的，由

基金管理人负责采取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手段将基金财产中非货币形式财产变

现后再向基金投资人分配，直至所有基金财产全部变现为止。 

9、基金财产的清算顺序： 

（1） 本基金应承担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基金管理费、各项税费等）； 

（2）优先级基金投资人的投资本金和应付未付的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3） 劣后级基金投资人的投资本金； 

（4） 上述分配完毕后，如还有剩余收益，向劣后级基金投资人进行分配。 

五、关于远期受让优先级基金份额的说明 

根据公司与基金管理人、优先级投资人签订的《新能源产业基金优先级份额

远期受让合同》：投资期内基金不能按时足额分配优先级投资人投资预期收益，

或经各方协商一致优先级基金投资人提前终止投资，或者基金在最后受让日(即

优先级基金份额退出日)不能正常分配优先级投资人投资本金和最后一期预期收

益，则公司无条件受让优先级投资人持有的优先级基金份额。计算公式为：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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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优先级基金份额的初始出资额+优先级基金份额的初始出资额*5.7%*优先

级基金投资人投资实际天数/360-基金于受让日（含）之前已分配给优先级基金

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和本金。 

六、关于子公司向信金东旭二期新能源投资基金融资 74950 万元事项 

基金成立后，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拟向信金东旭二期新能源投资基金申请三年期贷款总金额为 74950 万

元），期限不超过三年，用于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项目建设。

该笔融资委托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放。 

七、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基金份额系在公司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利用基金扩

宽融资渠道，助力公司发展壮大新能源主营业务、增加光伏电站持有规模；所有

融资均投入子公司项目建设中，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需要，不涉及风险投资。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